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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衷心希望閣下細閱此份就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

據條例草案所載，本人得悉除了訂定經修訂的機制，以便裁

定有關囚犯須服的最低刑期，以及訂明由原訟法庭法官行使的權力

外，政府當局亦建議訂定新的條文，賦予原訟法庭法官酌情決定權，

以便在獲得有關囚犯的同意下，就 12名 (包括本人在內 )被拘留等候行政
酌情決定的囚犯，以及兩名因為在未滿 18歲時觸犯謀殺罪而正在服強
制性終身監禁刑罰的囚犯，判處確定限期的刑罰以代替裁定其須服的

最低刑期。

毫無疑問，拘留等候女皇發落，是一項由聯合王國移植至當

時屬於其殖民地的香港的刑罰。等候女皇發落既非固定刑期刑罰，亦

非酌情性或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罰，而是特別為了處理該等被裁定觸犯

謀殺罪，而在犯罪時未滿 18歲的犯人的特殊情況而設的一項作出無限
期拘留的判刑。等候女皇發落此項刑罰的獨特之處，顯然在於它是一

項授權對少年犯作出無限期拘留的刑罰，而所持的唯一理據是有需要

保障市民。當犯人不再對公眾構成危險時，將之繼續拘留的理據亦再

不成立。因此，按此項刑罰繼續拘留有關犯人所蘊涵的是一種明確的

願景，而非訂明的約束。它所授權作出的無限期拘留，只涉及為了達
到既定目標 (包括作出懲處，但主要是為了進行感化及防止再犯 )而需要
的拘留期。法官據以判處本人被拘留以等候女皇發落的《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 (第 221章 )第 70條的用辭，令人產生終有一天會獲釋的聯想和
期望，亦即當總督裁定再沒有理由繼續將犯人拘留之時將之釋放。

首先，本人認為在法律上，等候女皇發落的囚犯，與因為在

未滿 18歲時犯罪而正在服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罰的囚犯不同。

其次，倘實施上述的法定機制，就等候女皇發落的囚犯判處

最低刑期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而只是逐步偏離他們原來獲判等候女

皇發落的刑罰背後的理據，並因為判處較重刑罰而違反《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第十二條的規定。本人認為在等候女皇發落的個案中， “最高
刑期 ”是用以代替最低刑期。最高刑期概念有別於確定限期刑罰。最高



刑期與最低刑期一樣，依然是沒有限期，但在其後繼續拘留犯人的唯

一理據是防止他們對社會構成危險。

儘管最低刑期或最高刑期將由司法機構釐定，但被拘留等候

行政酌情決定的概念背後的最大錯誤，是導致有關囚犯須等候行政判

刑，這是違反《基本法》分權而立規定的做法。因此，本人謹擬建議，

在新訂法例中最好以 “等候法庭發落 ”(“the Court’s pleasure”)取代 “拘留等
候行政酌情決定 ”(在此方面可參考DDP of Jamaica v Mollison [2003] 2 WLR
1160 (PC)一案，當中有一項相若條文被裁定違憲 )，並訂定詳細的機制，
規定原訟法庭法官須在公開聆訊中覆檢每宗個案的個別情況，以決定

有關囚犯已服的拘押期是否已經足夠，而應在最高刑期屆滿前及屆滿

後立即獲得釋放。

謹謝垂注。

附樞密院案例：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of Jamaica v Mollison [2003] 2 WLR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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